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5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承董事會命
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譚建鑫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北京市嘉源律師事務所關於新天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購註銷的法律意見書》，僅供參閱。

執行董事及總裁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曹欣博士、李連平博士、秦剛先生、張旭蕾博士、盧榮先
生及趙士毅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建鑫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文港博士、
楊晶磊博士、陳奕斌先生及劉斌先生。

* 

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2026年4月28日

僅供識別














